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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一届会议  第六十二年

议程项目 87、90 和 93  

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  

全面彻底裁军  

中东的核扩散危险  

 

  2007年 2月 27日科威特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

同文信 
 
 

 我谨代表联合国阿拉伯会员国和观察员（约旦哈希姆王国、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突尼斯共和国、阿尔及利亚人民民主共和国、沙特阿拉伯王国、苏丹共和国、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伊拉克共和国、卡塔尔国、科威特国、黎巴嫩共和国、阿

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摩洛哥王国、也门共和国、阿曼苏丹国、

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吉布提共和国、科摩罗联盟、索马里共和国、巴林王

国和巴勒斯坦国（观察员）），就以色列核能力所构成的威胁向你们发出这封信。 

1. 2006 年 12 月 11 日，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在接受德国电视台采访时

提到以色列拥有核武器，认为该国“并非是第一个生产核武器的中东国家”，并

且拿以色列不像伊朗那样对邻国构成威胁作为借口。对此，联合国阿拉伯会员国

和观察员表示深为关切和严重不安。 

2. 这一宣示并不令人惊讶，因为阿拉伯国家和国际社会此前已经知道，以色列

的核计划几乎肯定具有军事性质。但这一表态的意义在于，这是以色列首次在这

一很高级别作出宣示，再次证实了国际社会和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核能力的怀

疑。 

3. 阿拉伯国家认为，以色列拥有军事核能力显然违反了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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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核扩散威胁的各项决议中体现的国际社会的意愿，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第 487

（1981）号决议，其中紧急要求以色列将其核设备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

机构）的保障下，指出以色列没有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

以色列拥有军事核能力还违反了关于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各项决议、《不扩散

条约》的规定和宗旨、以及 1995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和延期大会关于中东

问题的决议。不仅如此，这还有悖于呼吁建立中东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包括核

武器）区的倡议——在这方面最近提出了 2003 年阿拉伯倡议，安全理事会还在

对此进行辩论。 

4.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以色列总理就以色列拥有核武器作出宣示，凸显了各种

多边国际论坛——主要是大会、安全理事会和原子能机构——必须根据各项相关

决议，切实、严肃、刻不容缓地担负起自身的责任，按照在核领域与以色列签订

的现有合作方案所规定的具体步骤，正视对国际和区域安全构成的这一严重威

胁。 

5. 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以及其他方面作出的宣示，再次证实了本区域

各国和整个国际社会对这一危及国际安全与和平的危险所怀有的恐惧。同时，国

际社会仍然无力说服以色列加入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已加入的《不扩散条约》，并

将其核设施置于原子能机构的全面保障体系之下。这显然暴露出在本区域为谋求

政治利益而采取的双重标准；阿拉伯集团在本议程项目下向原子能机构大会提出

的决议草案遭到阻挠，也体现了这一点。这种情况是不容接受，也不能继续下去

的。 

6. 阿拉伯国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以通过联合国决策机构和其他相

关框架应对以色列核能力所构成的威胁。 

7. 最后，请将本函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和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议程项目 87、

90 和 93 的文件向会员国分发为荷。 

 

     阿拉伯集团主席 

     科威特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阿卜杜拉·艾哈迈德·穆拉德（签名） 

 


